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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然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十年数据分析：
未来要如何应对？

邱忠东 (Tom Qiu), Gen Re, Shanghai

中国是自然灾害比较严重的国家，每年遭受大量灾害事件并造

成巨大直接经济损失。然而，中国的自然灾害保险覆盖率仍然

相当低。

从中国自然灾害过去十年的数据分析，自然灾害导致的直接经

济损失来自两大类：主要的是各类气象灾害事件，其次是地质

灾害事件，特别是地震。

本研究收集了过去10年的直接经济损失的数据，即2007年到2016年上述两大类别的所

有自然灾害数据并进行了整理和分析。1 该类研究在数据分析上有一些挑战，需要提

请注意的是：第一，目前市场缺乏各类天气灾害或地震灾害公开的保险损失数据；第

二，我们通常需要对自然灾害进行很长时间的观测和对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才能概

括出一定模式或者推导出一种趋势。尽管10年是观测自然灾害很短的时间并且保险损

失数据不完整，这些统计分析仍然能对中国自然灾害直接经济损失的现状和趋势提供

一些新的视角；同时为政府决策者和保险公司在处理中国自然灾害损失上提供了一些

有意义的思路。

中国自然灾害风险概述

中国的自然灾害危险分散在全国各地，地理上分布可以总结成如下的一种粗略的模

式。总的来说，台风主要危害东部及东南沿海省份，具有明显季节性特征，并且通常

带来强降雨。洪水主要发生在大江大河的汇水区之间，洪水泛滥的地区主要分布在黄

河与长江之间。中国地震活动在本世纪主要在西部和西南部。地震引起的海啸在中国

沿海地区一般认为虽具可能性但风险较小2，其原因是中国沿海地区密布的岛屿和珊瑚

礁形成有效阻挡路障，以及中国沿海大陆架延伸较长、较浅而且地势平缓，这都对潮

波和浪涌起到阻尼效应。3 龙卷风和冰雹发生频繁但强度一般较低并局限在较小的地理

范围和气候带。暴风雪和低温冰冻灾害在中国北方和西南方的地区也很常见，具有非

常低的强度但易形成巨大地理范围的累积灾害风险。

纵观几千年来人类的全球殖民活动，其经济发展一直集中在自然灾害影响较小的区

域，但在台风和洪水上显示出一些异常的特点，尤其是近代。从历史上看，台风和洪

水是经济损失最大的两个原因，中国也是如此，如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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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阐述中国自然灾害分布及影响，我们制作了以

下一些视觉梯度图进行三个类别的比较和分析如

下：用各省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除以每个省的

地理面积，得出“GDP集中度”；用人口数量除以各

省地理面积，产生“人口集中度”；我们用同样方

法以保险保费收入除以各省地理面积得出“保险集

中度”。

我们发现在GDP4集中度、人口集中度和保费集中度

之间在分布上有很高的相关性。显然，保险业的发

展与经济增长和人口数量密不可分，同时经济发展

也持续受到台风和洪涝灾害的影响。

中国自然灾害直接经济损失统计回顾

如前所述，中国自然灾害直接经济损失主要是由于

地震、台风、干旱、暴雨（和暴雨洪水）和雪灾。

其中台风以及暴雨和暴雨引起的洪水每年发生，相

对来说，其损失具有一定的可预测性。地震损失的

严重性极高（损失烈度）但发生频率（损失频度）

很低，随机性很大。干旱主要是与农业有关，与财

产和意外保险业务几乎没有直接关系，但它是农作

物保险的一个主要风险因素，因此对整体直接经济

损失的影响很大。

从图表2可以看出，过去十年直接经济损失数据上

出现了一些峰值。这些尖峰源自一些重大自然灾害

事件。

• 2008年的尖峰主要是由于两次重大灾害事件，即

四川汶川“512”大地震（M7.9，死亡人数7,982），

以及西部和西南部的暴雪和大面积的冰冻天气。 

2008年的雪灾和冰冻灾害破坏了大量电力输变电

线路和电信线路，同时造成大面积屋顶坍塌和农

作物减产；

• 2010年干旱特别严重，造成了巨大的农业损失；

但相对而言，就其他自然灾害灾因来说，2010年

是非常平静的一年；

• 2012年是台风的重灾年，仅7月份一个月就有文森

特、苏拉和海葵三个超级台风登陆中国东部海岸；

• 2013年发生了一个较小级别的地震（四川雅

安M7.2）。这次地震实际上同2008年四川汶

川“512” M7.9级地震属于同一断裂构造区域。

同年，重大地震损失还伴随着一个CAT4的超级台

风“菲特”，席卷了中国东部海岸并带来短时间

的巨量降水；

• 2014和2015年中国自然灾害事件相对温和；

• 2016年是洪水大灾年，特别是湖南和湖北省长江

中游地区洪涝灾害严重，几个天气系统共同作

用，导致短时间大量的降水，造成河流泛滥， 

并在城市和农村地区形成长时间的淹水。

我们注意到，最近五年与十年中的前五年相比，暴

雨和暴雨引起的洪灾造成了更大的经济损失，部分

原因是强烈的台风袭击了海岸区域，对城市防洪防

灾能力形成更大的挑战。在过去十年中交替的厄尔

尼诺及拉尼娜效应在太半洋东南部造成了更剧烈的

台风和更强的降雨。这些暴雨造成的财产损失大多

发生在城市地区，而不是在农村的农业损害。城市

地区的损失主要是由于排水系统不畅和城市规划不

足造成的。地方城市规划没有跟上经济快速发展和

城市化的步伐，这在三线城市表现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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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 中国自然灾害直接经济损：2007年–2016年

数据来源：尾注1 – A，B，G，H和I

图表1 – 中国风险区划图和GDP、保险费和人口集中度分布图

数据来源：尾注1 – A，C，D，E，F和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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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城市区域的不断扩大导致地面雨

水渗透不足加之排水能力差，一旦发生强降水就意

味着大量的城市洪水泛滥，并导致城市某些区域较

长时间积水。各类财产和机动车辆均会遭受重创，

甚至导致人员死亡。2013年的北京“712”暴雨造成

城市部分立交桥和公路桥洞严重淹没，人员和车辆

都被迅速累积来的洪水淹没在桥下。还有城市在暴

雨中发生河水倒灌，淹没附近的商场和建筑。

从2007至2016年间所有损失的10年平均值占比来看，

地震、干旱和暴雨（包括暴雨引起的洪水）各占直

接经济损失的25%左右（见表3）。直接经济损失的

另一个主要因素是沿海地区的台风。台风直接经济

损失占比仅在12%，但是由于台风发生在保险深度和

密度都比较高、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更容易引起

社会及媒体的高度关注。

以直接经济损失除以中国的GDP数据我们得出一个自

然灾害损失与经济增长的比率，如图4所示。有趣的

发现是，在过去的10年里，尽管国内生产总值迅速

增长，社会资产急剧增加，但直接经济损失并没有

同国内生产总值的发展同步增长。实际上，在过去

的10年中直接经济损失占GDP的比率呈下降趋势，这

意味着在这一阶段社会风险管理水平和风险防范的

基础设施得到积极的提高和改善–这是非常令人鼓

舞的发展。

保险投保的挑战

有些人可能会惊讶地发现，中国市场没有集中和公

开的自然灾害保险损失数据。然而，其实在世界许

多国家也是如此，正如AIR在其2016年全球巨灾报告

中提到：“保险损失占经济损失百分比的估计值具

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其中部分原因来自于实际自

然灾害导致的经济损失统计的不确定性。”5 与此同

时，模型公司估计保险损失数据经常使用基于人口

分布的代理方法；还有一些模型公司使用一个或两

个主要保险公司的保险损失数据来调整他们的模型

和验证模型结果。

尽管如此，实际的自然灾害保险覆盖非常有限，

特别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例如，在2008年汶

川“512”大地震后，据说保险业的救灾慈善捐款远

远高于实际的保险赔款。

迄今为止，自然灾害保险只占中国保费收入很小的

份额。首先，商业保险公司都不愿意按目前不足费

率提供高风险地区的巨灾保险；其次，由于被保险

人往往严重依赖于政府补偿，甚至仅仅依靠自己的

运气，自然灾害保险的投保率也很低。直到最近，

中国政府才开始鼓励发展自然灾害巨灾保险和鼓励

企业和各级政府通过商业保险转移巨灾风险。

通用再保险公司(Gen Re)在2015年对五十多家中国财产

及意外保险公司的专业人员进行了一项关于自然灾害

巨灾保险的专项市场调查。其中一个问题是：“在中

国管理自然灾害风险您最关心的是什么？（多选）”7 

我们得到了以下的反馈，如图5所示。

很明显，“定价不充分”是在管理自然灾害风险

时保险公司面临的最大挑战（76%）。调查也发

现，49%的保险公司反馈“无法监测自然灾害损失累

积”和“自然灾害风险管理工具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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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07-2016中国自然灾害直接经济损失的灾因比例（%）

数据来源：尾注1 – A，B，G，H和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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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 – 超出保险范畴的社会问题

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自然灾害巨灾损

失往往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和极大影响人民生活；

然而自然灾害巨灾保险发展严重滞后，巨灾灾害损

失赔偿水平很低。由于自然灾害巨灾的保险深度极

低，在重大灾害发生时人们习惯于依靠政府补助和

慈善救济。根据AIR对全球巨灾保险的数据统计：在

发达地区，巨灾保险赔偿可占直接经济损失的20%-

40%（欧洲21%，北美38%，澳大利亚和新西兰33%）

；而在亚洲，这个数字只有9%。5 在中国，如果根据

过去10年发生的自然灾害事件，这个数字会更低。

例如，2008年汶川“512”大地震的保险赔付金额仅

占直接经济损失的0.2%，而2013年雅安地震的保险赔

付仅占直接经济损失的不到1%。6 根据2016年中国市

场保险公司业务数据推算，自然灾害巨灾保险赔偿

占直接经济损失的比例大致在5%左右，过去十年比

例平均值在2%左右。 

由于近几年发展巨灾保险已成为中国保险业发展国

家战略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情况在不断改善。飞速

的经济发展在不断改变城市和乡村的面貌，快速的

城市化进程要求政府决策者和城市规划者对基础设

施规划要有长远的规划，同时要求积极应对各种自

然灾害事件。例如，城市化导致的流域面积及河道

变化，新老城区防洪排水能力不足，使得城市更易

受到更严重的自然灾害影响。当然这并不是中国独

有的问题，其他快速发展的亚洲国家，如泰国和印

度，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城市规划不足，防灾基

础设施不够，城市洪涝灾害事件屡见不鲜，有些甚

至发生在非常新的经济开发区。

在自然灾害巨灾管理上，保险公司应该承担其社会

责任、致力于减少灾害的影响，给更广泛的人群提

供可负担得起的巨灾保险产品。保险产品应该覆盖

那些容易受巨灾影响地区的人群，包括不富裕或欠

发达地区。政府也应该发挥积极作用，特别是在巨

灾事件之前，提供补贴或救灾基金，帮助商业保险

公司寻求扩大巨灾保险的覆盖范围并提供多元化的

保险产品。

结语

中国的自然灾害损失赔偿水平严重偏低，需要政府

部门、立法部门、商业保险公司和相关金融机构相

互合作、共同积极应对。除了建立有效的多方巨灾

应对机制和补偿体系，还要积极提升商业保险的作

用。为了使商业保险公司充分参与和做出贡献，以

下几个方面至关重要：

• 保险业必须开始积极收集并集中各级别的自然灾

害损失数据和保险数据，至少开始从国家层面再

到县一级层面。各类自然灾害数据有助于调整巨

灾模型；

• 向社会公开各类灾害信息和更精细的风险区划图；

• 商业保险应成为建立多层次风险分担机制的平台；

• 需要协调政府的巨灾补贴和救灾资金，并使各方

共同汇集所有可用的资源；

• 促进自然灾害巨灾保险发展，以合理的价格提供

自然灾害保险产品，实现巨灾保险全国全覆盖；

• 鼓励保险公司大力发展自然灾害巨灾保险，允许

市场发挥其驱动和价格杠杆作用，实现高风险区

域和低风险区域同步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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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 在中国管理自然灾害风险您最关心的是什么？

来源：Gen Re中国市场调查 – 2015 自然灾害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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